
阜阳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处文件
学〔2020〕37号

 关于开展2020级学生心理素质普查
工作的通知

 

各学院：

为全面了解我校 2020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，建立学

生心理健康档案，决定开展全校 2020级学生心理素质普查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地点

2020 年 11 月 5—9 日在清河校区和西湖校区教室集中

在线测评，具体安排详见附件1。

二、测评方式

各学院心理委员联合会负责组织本院 2020级学生在附

件1指定的时间和地点，利用手机终端登录“中国大学生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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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健康测评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://xinli.gzedu.com/）进进

行在线测评，具体测评方法详见附件2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1．提高认识。新生的心理普查工作能促进新生同学树

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，帮助新生同学在比较全面地了解

和认识自我的基础上，完善自己的性格，开发自我的潜能。

心理普查工作还能帮助学校和辅导员针对学生心理上普遍

存在的问题，为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提供科学依

据，有助于学校为有需要的学生积极开展跟踪、关注、辅导

工作。

2．高度重视。开展新生的心理普查工作是落实教育部、

省教育厅等有关部门文件精神，是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和心理育人工作的任务要求。各学院辅导员、心理辅导

员要从以人为本和创建和谐校园的角度高度重视此项工作

认真落实此次心理素质普查工作的有关要求。

3．协调配合。各学院学生辅导员要加大宣传教育引导

力度，做实做细学生工作，确保每位同学都按时参加心理

素质普查；各学院心理辅导员要做好本学院普查工作的协

调与监督；各班辅导员工作助理要统一带领学生到指定地

点参加测评。为保证测评系统正常运行，普查以学院和班级

为单位分批次按指定的时间进行，无故不在规定时限内完

成测试者，取消其本学年度评优评奖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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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保障实施。测试时间通常在 30分钟以内，为保证测

评工作顺利，请新生同学自备智能手机 1部，并保证手机电

量和网络数据流量充足。心理素质普查所涉问题答案无对错

之分，学生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认真作答，不得随意乱答

或请人替答，以免系统给出的结论与事实不符，给学校和

学生本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1：2020级学生心理素质普查日程安排表

附件2：2020级学生心理素质普查操作流程

学生工作处

2020年 11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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